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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
鶴
峯
州
志
卷
之
二

疆
域
志

一
州
之
中
官
司
所
莅
民
籍
所
繫
而
財
賦
於
是
乎
出

鶴
峯
幅
員
遼
廓
設
流
初
前
牧
與
鄰
邑
官
吏
循
行
履

勘
經
界
旣
正
矣
厥
後
民
人
開
墾
界
之
犬
牙
相
錯
者

彼
此
訟
爭
三
十
餘
年
而
後
息
然
後
歎
申
畫
郊
圻
古

人
所
以
斤
斤
致
愼
也
疆
域
明
則
綱
舉
目
張
而
庶
事

可
次
第
列
矣
爰
爲
詳
其
廣
袤
四
至
而
鄕
里
保
分
鋪

遞
皆
備
列
焉
志
疆
域

疆
界東

西
廣
一
百
九
十
里
南
北
袤
三
百
四
十
五
里
周
圍

八
百
餘
里

東
至
百
順
橋
九
十
里
抵
長
樂
縣
界

西
至
牛
喫
水
一
百
零
五
里
抵
宣
恩
縣
界

南
至
山
羊
隘
二
百
里
抵
慈
利
縣
界

北
至
金
谿
口
一
百
四
十
五
里
抵
巴
東
縣
界

東
北
至
上
王
界
一
百
四
十
五
里
抵
長
樂
縣
界

西
北
至
虎
鷂
嶺
一
百
四
十
五
里
抵
建
始
縣
界

西
南
至
杉
木
界
六
十
五
里
抵
桑
植
縣
界

東
南
至
西
溪
河
一
百
六
十
二
里
抵
石
門
縣
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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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

鄕
里東

興
仁
鄕

西
崇
讓
鄕

南
禮
陶
鄕

北
樂
淑
鄕

東
鄕
分
爲
二
里
曰
博
愛
曰
元
長

西
鄕
分
爲
二
里
曰
在
道
曰
在
田

南
鄕
分
爲
五
里
土
司
舊
治
二
里
曰
節
文
曰
儀
則
慈

利
撥
歸
三
里
曰
崇
本
曰
貴
和
曰
謙
吉

北
鄕
分
爲
三
里
曰
純
化
曰
和
平
曰
以
成

以
上
共
爲
四
鄕
十
二
里

每

鄕

設

鄕

約

或

一

人

或

二

人

保
分本

城
二
保

厚
生
坊
　
正
德
坊

元
長
里
四
保

張
家
村
　
觀
音
坡
　
平
山
　
銀
硃
寨

張

家

村

併

入

正

德

坊

觀

音

城

併

入

茅

竹

山

博
愛
里
四
保

溪
坪
　
燕
子
坪
　
淸
水
湄
　
後
康

節
文
里
五
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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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水
寨
　
下
平
溪
　
上
平
溪
　
墻
苔
　
東
鄕
坪

三
潭
井

水

寨

併

入

正

德

坊

儀
則
里
五
保

螞
蟥
坡
　
南
府
　
五
里
坪
　
六
峯
　
下
洞

崇
本
里
六
保

白
果
坪
　
官
庄
坪
　
千
金
坪
　
走
馬
坪
　
上
陽

河
　
下
陽
河

貴
和
里
六
保

芭
蕉
河
　
升
子
坪
　
剛
家
灣
　
所
坪
　
後
溪
坪

三
望
坡

謙
吉
里
七
保

細
沙
坪
　
銕
鑪
坪
　
大
典
河
　
江
口
　
柘
坪

七
郎
坪
　
紅
土
坪

在
道
里
三
保

龍
潭
坪
　
脚
踏
坪
　
大
水
湄

在
田
里
四
保

太
平
鎭
　
舊
建
城
　
黃
檗
山
　
三
岔
口

和
平
里
六
保

茅
竹
山
　
麻
旺
村
　
北
佳
坪
　
茅
坪
　
新
地

麻
水

麻

旺

村

併

入

厚

生

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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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
純
化
里
六
保

梅
果
灣
　
韭
菜
壩
　
下
坪
　
小
龍
潭
　
岩
門
子

劉
家
司

以
成
里
三
保

尋
木
嶺
　
鄔
陽
關
　
咸
盈
河

以
上
原
分
六
十
一
保
除
合
併
四
保
外
現
在
實
共
五

十
七
保

每

保

設

保

正

一

人

或

分

爲

二

甲

三

甲

每

甲

設

甲

長

一

人

按
保
甲
之
設
宋
王
安
石
祖
周
禮
大
司
徒
比
閭
族
黨

之
意
以
籍
鄕
村
之
民
二
丁
取
一
十
家
爲
保
保
丁

皆
授
以
弓
弩
教
之
戰
陣
其
要
在
於
訓
練
齊
民
使

皆
可
戰
有
司
奉
行
不
善
未
收
其
效
明
王
守
仁
撫

贛
檄
所
屬
嚴
行
十
家
牌
法
令
居
城
郭
者
十
家
爲

甲
在
鄕
村
者
村
自
爲
保
各
自
糾
舉
甲
內
有
平
時

習
爲
盜
賊
者
捕
官
究
治
其
過
惡
未
稔
者
報
名
在

官
諭
令
自
新
由
是
奸
細
無
由
藏
匿
蔡
懋
德
備
兵

嘉
湖
因
仿
之
爲
簡
便
保
甲
法
其
要
但
令
各
甲
止

查
十
家
中
行
徑
可
疑
之
人
密
首
捕
送
尤
爲
易
行

至

國
朝
而
制
益
詳
備
總
之
稽
查
協
捕
乃
保
正
甲
長
專
責

鶴
峯
山
深
壤
僻
尤
易
藏
聚
奸
匪
故
承
充
正
長
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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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
令
紳
耆
公
舉
誠
實
諳
練
之
人
責
以
實
力
稽
查
協

捕
於
保
民
乃
爲
有
裨
若
但
供
期
會
奔
走
之
役
甚

且
與
胥
吏
相
縁
爲
奸
不
惟
於
保
民
無
濟
而
反
受

其
困
矣
予
旣
備
列
一
邑
保
分
而
附
論
正
長
之
利

𡚁
如
此

鋪
遞州

前
總
鋪
一

鋪

兵

三

名

東
路
鋪
遞
五

涼
水
井

鋪

兵

二

名

石
龍
洞

鋪

兵

二

名

燕
子
坪

鋪

兵

二

名

三
陡
坪

鋪

兵

二

名

百
順
橋

鋪

兵

二

名

南
路
鋪
遞
四

茶
店
子

鋪

兵

一

名

五
里
坪

鋪

兵

一

名

白
果
坪

鋪

兵

一

名

山
羊
隘

鋪

兵

一

名

北
路
鋪
遞
二

水
沙
坪

鋪

兵

一

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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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
北
佳
坪

鋪

兵

一

名

路
程

自
州
城
至
府
城
五
百
零
五
里
由
府
城
至
省
城
一
千

零
八
十
里
由
省
城
至
京
二
千
八
百
八
十
五
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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